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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76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1
號
承辦單位：藥政科
承辦人：楊毓婷
電話：07-7134000#6227
傳真：07-7229974
電子信箱：ytyin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藥字第11439907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檢送交通部「常見用藥安全駕駛指引」1

份，請貴會協助宣導並轉知所屬會員說明段事項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4年9月3日衛授食字第114905404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鑑於社會各界關注駕駛人服用藥品後可能影響駕車安全課

題，交通部於114年6月26日召開「駕駛人醫學諮詢會第十

五次委員會」，就國人常用之藥品，徵詢專家意見制定旨

揭指引。

三、旨揭指引置於交通部「交通安全入口網/教材文宣/懶人包/

駕駛一定『藥』知道」，請貴會協助宣導並轉知所屬會

員，藥事人員於用藥指導過程中，提醒民眾注意可能影響

駕駛安全之藥品，避免駕車，以維護行車安全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、高雄市藥劑生公會、
高雄市新高雄藥劑生公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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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32



常見用藥安全駕駛指引

訂定常見用藥安全駕駛指引之目的

本指引協助駕駛人了解常見影響駕駛的藥品類別，預防服用特定藥品影響駕車，並提

供自我評估工具和安全替代方案。民眾如有駕駛需求，應於就醫或購買藥品時，主動

諮詢醫師或藥師，選擇以不影響駕車的服藥時機或較不影響駕駛安全的藥品替代。醫

師或藥師叮囑或藥品仿單(說明書)/藥袋有不宜開車、請勿駕車或對操作機械能力(包

含駕駛能力)有影響者，請避免駕駛車輛。

可能影響駕駛安全的藥品類別

➢ 請親友接送

➢ 搭乘計程車或找代駕服務

➢ 搭乘大眾運輸

駕駛前自我評估

自我評估時，如果以上任何一項症狀回答為「是」，請避免駕駛。請記住，即使藥

品副作用感覺輕微，也可能會在緊急情況下影響您的反應能力和判斷力，進而危及

自身和他人安全。

自身身體狀況評估 自我評量

嗜睡或疲勞？ □ 是 □ 否
頭暈或視力模糊？ □ 是 □ 否
反應遲鈍? □ 是 □ 否
注意力難以集中？ □ 是 □ 否
低血糖發作現象？(如冒冷汗、心悸、顫抖） □ 是 □ 否
醫師或藥師叮囑或藥品仿單(說明書)/藥袋有不宜開車、請勿駕車
或對操作機械能力(包含駕駛能力)有影響

□ 是 □ 否

安全替代交通方案

安眠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肌肉鬆弛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降血糖/血壓藥

麻醉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止痛藥/感冒藥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抗焦慮/憂鬱藥 

散瞳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抗組織胺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分抗精神病藥

行駛途中身體不適之處置

➢ 立刻將車安全停靠路邊

➢ 有低血糖情形，請攝取快速升

糖之食物(血糖值小於90 

mg/dl，原則上不宜駕駛車輛)












